
 

授權委任合作意向書 
 

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甲方提供個人名下所屬資產汽車乙輛，廠牌：         出廠年份：    年   月 

型式：            車牌號碼：             委任乙方(以下簡稱平台)媒介租賃

使用業務，經雙方協議同意共同簽訂，本授權委任合作意向書(以下簡稱本委任書)

並約定雙方合作條款如後，以茲共同遵守履行： 

第一條 合作內容約定說明： 

甲乙雙方共同協議合作內容事項： 

1. 甲乙雙方協議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為甲方授權委任乙方平台，媒介本車輛做為汽車租賃使用(最少委任

租賃期為三個月)。 

2. 雙方共同協議租賃營業收入之分配，甲方可得本委任租賃車輛，當

月實際營業日天數之實際租賃營業收入 50%，乙方可得本委任租賃

車輛，當月實際營業日天數之實際租賃營業收入 50%。 

3. 乙方提供本車輛於平台媒介租賃廣告、宣傳、推廣、及租賃業務團

隊輔導等一切相關事務。 

4. 甲方授權委託人               ，同意授權乙方於平台媒介本車輛

提供租賃使用之廣告、宣傳、推廣業務，甲方並同意配合平台一切

營運及行政程序，皆依平台規範執行。 

5. 甲方委託人若需終止委任，本車提供租賃使用業務，需取回車輛自

用之情事時，甲方需於 10 個工作天前；向乙方提出書面申請，以便

乙方向媒介承租人通知並取回車輛以利作業。 

6. 若甲方臨時提出終止委任租賃申請，乙方有權自甲方提出正式書面

終止委任租賃日起算 10個工作天，方由甲方自行取回車輛。 

7. 甲方授權委任平台，提供車輛租賃使用，若與第三人間發生訴訟或

有違反法令或違約情事，有損害其中一方權益之虞時，應於事實發

生之日起十五日將該項情事之內容通知雙方。 

 

第二條 有關租賃營業收入分配： 

1. 依每月實際營業日：自每月 1 日起，至每月最後一日，為當月實際

營業計算日。 

2. 每月實際營業日天數之實際營業額；於當月最後一個營業日結束後

結算，次月 10 日撥發營業收入分配款項。 

 



 

第三條 合作意向書之生效及終止： 

1. 本授權委任合作意向書於簽署之日起生效。 

2. 如因甲乙雙方均同意提前終止本合作意向書，或任一方因違約而經

他方行使解除或終止本合作意向書協議之權利時，本意向書除保密

義務之規定外，對雙方失去拘束力。 
 

第四條 通知： 

本授權委任合作意向書所稱各項請求、通知或雙方相互間之通知，得以

書面為之，並以掛號函件寄達甲乙雙方之法定地址，如有變更，變更之

一方得以書面通知對方，否則不得以其變更對抗對方。 
 

第五條 違約及罰則： 

甲乙任何一方如有違反或不履行，本合作意向書協議規定之任一條款或任一

事項，且經未違約一方要求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時，即視為違約。除本委

任書另有規定外，未違約之一方得對違約之一方解除或終止本合作意向書，

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六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1. 本委任書協議內容之解釋、訴訟與履行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若

有糾紛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2. 本委任書協議內容未約定事項，悉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辦理。 
 

第七條 其他： 

1. 本委任書協議內容如有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以書面合意另訂之。 

2. 本委任書協議內容任何規定如因違反法律強行或禁止規定致無效

時，僅就該牴觸部份為無效，不影響本委任書其他條款之效力。 

3. 本授權委任書正本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壹份為憑。 
 

 

 

   甲    方：                 蓋章：                見 證 人：              蓋章 

   代 表 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乙    方：                 蓋章：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